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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政发〔2019〕105 号 

 

 
市政府关于印发连云港市企业职工 

基本养老保险市区统筹实施办法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《连云港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市区统筹实施办法》已

经市十四届政府第 4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11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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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
市区统筹实施办法 

 

为进一步完善全市社会保险制度体系，提高社会保险基金抵

抗风险能力，更好发挥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共济功能，推动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

险法》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基

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7〕72号）和

《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意

见》（苏政发〔2018〕155号）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做好

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市区统筹工作提出如下办法： 

第一条  市区统筹范围：市本级、赣榆区。 

第二条  市区统筹原则：实行统一政策、统一预算、统一管

理、分级经办。 

第三条 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“按实缴拨、统一

核算、收支两条线”的基本原则。 

第四条  市区统筹实行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管理

办法政策、统一的缴费基数和比例、统一的支付制度。 

第五条  市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统一的业务经办流

程和操作规则，建立统一的业务账、表、卡、册。 规范参保登记、

个人账户、待遇审核、待遇支付、稽核监督、财务管理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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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决算管

理制度，统一编制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决算。 

赣榆区根据国家和省市规定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

支付范围，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、职工收入水平，提出本地

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度收支计划，经市人社局、市财

政局审核后纳入市级预算，报市政府批准执行。 

赣榆区按照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报表要求及有关财务

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报送决算报表，如实反映基金收支余情况，

确保数据真实、准确。 

第七条 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范围、支付标准以

及计发办法统一按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执行。市区统筹前，赣榆

区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对象、项目和标准

要按国家、省市有关规定予以规范和清理。 

第八条  市区统筹后，赣榆区人社部门协助赣榆区税务部门

做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收工作。赣榆区社会保险经办

机构负责具体经办参保登记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、待遇支付、个

人账户管理、社会化管理服务等事务。 

第九条  市区统筹后，赣榆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

审批权限和审批行为，仍由区人社部门按规定负责办理。 

第十条  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按照属地管理原则

实施。社会化管理服务的内容与标准、工作经费的管理与使用按

市有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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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通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户代发的

各类资金仍按相关规定执行，所需资金由原渠道解决。 

第十二条  市区统筹后，赣榆区财政部门除预留不高于6个

月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支出备付金，其余资金全部上缴至市

财政局市级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。赣榆区每月收入仍划入赣榆

区财政局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；每月支出由赣榆区社会保险经

办机构向赣榆区财政部门申请用款，由赣榆区财政拨付至赣榆区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账户。每年12月底前，赣榆区社

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收入户、支出户剩余资金全部清零至赣榆区财

政局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，再由赣榆区财政部门全部清零上缴

至市级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，次年1月，市财政局根据赣榆区财

政局申请拨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支出备付金。 

省级统筹调剂金由市按规定统一上解。 

第十三条  市区统筹后，赣榆区完成年度基本养老保险收支

计划后，存在的缺口由市区统筹基金弥补。 

第十四条  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政府补贴共担

机制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。 

第十五条  市区统筹后，市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

市财政部门、市人社部门统一管理，统一调度使用。赣榆区企业
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基金，应在规定时间内划入市级社会

保险基金财政专户。  

第十六条  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体系，人社、财政、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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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能，加强对基金征缴、支付、管理和运营的全

过程监管，定期做好基金审计、检查工作，确保基金安全。 

第十七条 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目标管理，赣榆区应

落实扩面征缴、养老金发放主体责任，加强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

保险扩面征缴、信息系统运行等工作经费保障。市人社局、市财

政局根据赣榆区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给予适当工作经费补助。 

第十八条  如国家或省实行统筹，根据上级政策再行调整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执行。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

共同负责本办法的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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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连云港警备区。 

 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12 日印发 

 


